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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 濟 部 貿 易 調 查 委 員 會  公 告  
 
正本：公告 

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01 年 4 月 5 日 
發文字號：貿委調字第 10100010300 號 
附件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主旨：公告就「中國鋼鐵股份有限公司申請對自日本產製進口

之非方向性低規電磁鋼片課徵反傾銷稅暨臨時課徵反傾

銷稅案」，進行產業損害初步調查及舉行聽證。 

依據：貿易法第19條，平衡稅及反傾銷稅課徵實施辦法第3條、

第11條、第12條及第22條，貨品進口救濟案件處理辦法

第11條及第13條，暨財政部本（101）年3月26日台財關

字第10105509170號公告及同日台財關字第10105509173

號函。 

公告事項： 

一、產業損害初步調查：關於「中國鋼鐵股份有限公司申請

對自日本產製進口之非方向性低規電磁鋼片課徵反傾銷

稅暨臨時課徵反傾銷稅案」，本會業依財政部本年3月26

日台財關字第10105509173號函，自本年3月27日起進行

產業損害初步調查。 

二、涉案產品說明： 

(一)貨品名稱及範圍：非方向性低規電磁鋼片（Low Grade 

Non Grain-oriented Electrical Steel）為鐵或非合

金鋼扁軋製品，具電磁特性（屬電氣矽鋼扁軋製品），

第1頁 共1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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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2頁 共2頁 

以頻率50赫芝最大磁通密度1.5韋伯/平方公尺時鐵心

損失在5瓦特/公斤及以上者（W15/50鐵損值規格值＞

5W/kg），排除方向性電磁鋼片及非方向性高規電磁鋼

片。 

( 二 ) 涉 案 貨 物 之 貨 品 分 類 號 列 為 ： 72107010005 、

72107020003 、 72109010001 、 72109020009 、

72124010000 、 72124020008 、 72125010007 、

72125020005 、 72251910002 、 72251920000 、

72261910001及72261920009。 

三、聽證： 

(一)事由：依平衡稅及反傾銷稅課徵實施辦法第12條規定

進行本案產業損害初步調查，除函請當事人及利害關

係人提供相關資料外，為便利當事人及利害關係人能

充分表達立場及提供意見，特舉行聽證。 

(二)時間：101年4月27日（星期五）下午2時整。 

(三)地點：台北國際會議中心201BC室，台北市信義路5段1

號。 

(四)主要程序：由主持人說明案由，並指定相關人員報告

本案處理原則及調查進度後，當事人及利害關係人按

發言順序及時間分配陳述意見，並進行相互詢答，最

後請調查工作小組成員及與會人員發問。 

(五)當事人及利害關係人得選任代理人出席聽證。 

(六)涉案出口商與製造商或其代理人請提早報名，並留意

辦理入出境手續之時程。 

(七)當事人及利害關係人得享有之權利：當事人及利害關

係人得出席聽證陳述意見、提出證據，經主持人同意

後並得對機關指定之人員、其他當事人及利害關係人

或其代理人發問。為便於行政作業，請擬出席聽證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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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3頁 共3頁 

於本年4月25日前將出席人員名單，包括單位名稱、出

席者職稱及姓名、聯絡電話及對本案支持、反對等立

場，並註明是否欲於聽證中陳述意見等資料，送達本

會。（地址：台北市10483松江路317號8樓，經濟部貿

易調查委員會調查組，電傳號碼為（02）25029557，

電子郵件帳號為：itc@mail.moeaitc.gov.tw）。另為

便利出席人員報名，本會另提供網路報名服務，網址

如 下 ：

http://www.moeaitc.gov.tw/itcweb/ic/wfrmDisClos

e.aspx?programid=22。 

(八)聽證前程序會議：為使聽證順利進行，將於聽證當日

下午1時40分先行召開程序會議，請前述註明欲陳述意

見之當事人及利害關係人務必於程序會議開始前抵達

會場，俾利排定發言人數、發言順序及發言時間。 

(九)聽證書面意見及資料之提供：出席聽證者如有書面意

見及資料，亦請提供經簽名或蓋章之發言內容書面資

料或其摘要，並加封面，另準備影本15份連同電子檔

向本會提出。如出席聽證者擬於現場分送上開聽證前

書面意見及資料或其他補充資料時，請自行印製足夠

之份數並置於會場指定地點，以供與會者自行取用。 

(十)缺席聽證之處理：缺席之當事人及利害關係人如未提

供必要資料時，本會得依已得之資料予以審議。 

(十一)聽證以我國語言進行，如欲使用外國語言陳述意

見，請自備翻譯人員。 

(十二)本會聽證須知內容、聽證書面意見封面電子檔，請

至 下 列 網 址 下 載 ：

http://portal.moeaitc.gov.tw/icweb/webform/wF

rmWeb0403.aspx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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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4頁 共4頁 

(十三)本案當事人及其他利害關係人之名稱及地址如次： 

1.中國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

高雄市小港區中鋼路1號 

2.禾同國際法律事務所（中國鋼鐵股份有限公司代理人） 

台北市敦化北路214號10樓 

3.ＪＦＥ商事株式會社 

台北市敦化北路170號4F A-1 

4.伊藤忠商事株式會社 

台北市中正區忠孝西路1段4號16樓 

5.台灣三井物產 

台北市敦化南路2段97號21樓 

6.台灣美達王 

台北市松江路87號9樓之2 
7.ＪＦＥ鋼鐵株式會社（JFE Steel Corporation） 

2-2-3 Uchisaiwaicho, Chiyoda-ku, Tokyo, Japan 

8.新日本製鐵株式會社（Nippon Steel Corporation） 

6-1, Marunouchi 2-chome, Chiyoda-ku, Tokyo 100-

8071, Japan 

9.住友金屬工業株式會社（Sumitomo Metal Industries, 

Ltd.） 

8-11, Harumi 1-chome, Chuo-ku, Tokyo 104-6111, 

Japan 

 

 


